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資本來源 金額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設 立 募 集 資 金 9,000,000 27.62% 

現 金 增 資 4,112,570 12.62% 

盈 餘 轉 增 資 12,926,063 39.67% 

資 本 公 積 轉 增 資 4,331,098 13.29% 

其他(含海外可轉債轉換及收購發行新股 ) 2,215,277 6.80% 

實 收 資 本 額 32,585,008 100.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劃： 

    (一) 陳列處所：依規定函送有關單位外，另放置於本公司策略暨財務管理群以供查閱 

    (二) 分送方式：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三) 索取處所：本公司策略暨財務管理群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4 樓或透過網路下載檔案（http://mops.twse.com.tw） 

三、公司債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kgieworld.com.tw 

地 址 台北市明水路七○○號三樓 電  話 (02)2181-8888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ctbcholding.com 

地 址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一六八號十一樓 電  話 (02)3327-7777 

六、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osc.com.tw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八十六號三樓 電  話 (02)2361-8608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 稱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七號四十九樓 電  話 (02)8722-5800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林安惠、郭政弘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一○○號二十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www.deloitte.com.tw 

律師事務所名稱 理律法律事務所 

律 師 姓 名 王雅嫻律師 

地 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八樓 電    話 (02)2763-8000 

網      址 http://www.leeandli.com.tw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 林安惠、郭政弘會計師 

地 址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一○○號二十樓 電    話 (02)2725-9988 

網      址 http://www.deloitte.com.tw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   郎   亞   玲  代理發言人姓名   尹   德   洋  

職    稱  資  深  協  理  職    稱   
個人用戶事業群  
執行副總經理  

電    話  (02)7723-5000 電     話 (02)7723-5000 

電子郵件信箱 pr@fareas tone .com. tw  電子郵件信箱 i r@fareas tone .com. tw  

十三、公司網址：http://www.fareastone.com.tw 

單位：新臺幣仟元；% 

http://www.feg.hinet.net/ac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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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32,585,008 仟元 公司地址: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28 樓 電話：(02)7723-5000 

設立日期：86 年 04 月 11 日 網址：http://www.fareastone.com.tw 

上市日期：94 年 08 月 24 日 上櫃日期：90 年 12 月  公開發行日期: 87 年 10 月 管理股票日期：無 

負責人：董事長  徐 旭 東 

        總經理  井 琪 

發 言 人：郎  亞  玲 (公共關係處資深協理) 

代理發言人：尹  德  洋  

(個人用戶事業群執行副總經理) 

股票過戶機構：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361-8608     網址： http://www.osc.com.tw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八十六號三樓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02) 2181- 8888  網址：http://www.kgieworld.com.tw  

債券承銷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地址：104 台北市明水路 700 號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安惠、郭政弘 
電話：(02)2725-9988      網址：http://www.deloitte.com.tw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0 樓                 

複核律師：無                                   電話：-                 網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722-5800 網址：http://www.taiwanratings.com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七號四十九樓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無□ ； 有■，評等日期：108 年 1 月 25 日 評等等級：twAA- 

本次發行公司債：一○八年度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無■ ； 有□，評等日期：  -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107 年 6 月 14 日(任期：三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本公司已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成
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32.94％ 

（108 年 4 月 20 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例：不適用，本公司已於 104 年 6 月 18

日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10％以上股東及其持股比例：（108 年 4 月 20 日） 

    職稱    姓  名    持股比率  職稱    姓  名   持股比率       

    董事長   徐旭東(註 1)  32.73%   .董事    彭芸(註 4)  0.04%       

    副董事長  徐旭平(註 1)  32.73 %    董事    林暾(註 5)  0.03%       

    常務董事  楊麟昇(註 1)  32.73 %   獨立董事  劉遵義    0.00%        

    董事    李冠軍(註 2)   0.13 %   獨立董事  劉炯朗    0.00%             

    董事    徐國安(註 2)   0.13%   .獨立董事  潘天佑    0.00%        

    董事    村山啓二郎(註 3)  0.01%          

註 1: 遠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2: 遠鼎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3: 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4: 亞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註 5: 鼎元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工廠地址：不適用                       電話：不適用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電話：(02)7723-5000 

主要產品:  行動電話業務 

行動電話手機及其零配件之買賣及裝修業務       市場結構：內銷 100﹪ 外銷 0﹪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風險事項 略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去(107)年度 

營業收入： 86,634,971 仟元 

買賣業：- 

加工業：- 

製造業：- 

稅前純益：11,869,430 仟元   每股盈餘：2.88 元 

不適用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種類及金額 
發行一○八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臺幣伍拾億元整 

發行條件 
100%公開承銷，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五年期，到期乙次償還本金，票面利率 0.75%；
及七年期，到期乙次償還本金，票面利率 0.81% (參閱本文第 2 頁)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產生效
益概述 

資金用途：償還短期借款，強化財務結構。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取得穩定且成本較低之中長期資金，以固定利率計價之公司債
償還短期借款，並改善財務結構及鎖定中長期營運資金成本。 

本次公開說明書編印日期：108 年 06 月 19 日 刊印目的：發行一○八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頁次：無 

註：如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與現任簽證會計師不同者，尚應列示刊印時現任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
網址及電話等資訊                          

http://www.fareasto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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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行辦法 

一、 債券名稱：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稱

「本公司債」）。 

二、 發行總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伍拾億元整。依發行期限之不同分為甲類及乙類；

甲類五年期，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參拾貳億元整，乙類七年期，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壹拾

捌億元整。 

三、 票面金額：本公司債票面金額為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四、 發行價格：本公司債於發行日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五、 發行期限：本公司債各類券之發行期限分別為甲類五年期及乙類七年期。 

甲類券自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3 年 6 月 25 日到期；乙類券自民

國 108 年 6 月 25 日開始發行，至民國 115 年 6 月 25 日到期。 

六、 票面利率：本公司債各類券之票面利率分別為，甲類固定年利率 0.75%，乙類固定年

利率 0.81%。 

七、 還本方式：本公司債各類券自發行日起，依發行年期均為到期乙次還本。 

八、 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計息基礎依實

際天數/該年度實際總日曆天數計算。每壹仟萬元債券付息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四

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

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

息。 

九、 擔保方式：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 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錄。 

十一、 受託人：本公司債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

之利益行使查核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定受託契約。凡持有

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間簽訂

之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受託人

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

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十二、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代理還本付

息事宜及製作扣繳憑單寄發與債權人，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

債券所有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 

十三、 承銷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四、 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公告之。 

十五、 銷售對象：本公司債之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

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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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 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畫分析 

(一) 資金來源：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不適用 

2. 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伍拾億元整 

3. 資金來源： 

(1)、發行一○八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總額為新臺幣 50 億元整。 

(2)、本次公司債如未足額發行，導致資金不足時，其差額將以銀行借款支應。 

4. 計畫項目及預定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償還債務 108 年第 2 季 5,000,000 
108 年度第 2 季 

5,000,000 

(二) 本次發行公司債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應揭露事項： 

1. 公司名稱：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本公司債發行總額新臺幣伍拾億元整。依

發行期限之不同分為甲類及乙類；甲類五年期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參拾貳億

元整，乙類七年期發行金額為新臺幣壹拾捌億元整。每張面額為新臺幣壹

仟萬元整壹種。 

3. 公司債之利率：本公司債各類券之票面利率分別為，甲類固定年利率 0.75%，

乙類固定年利率 0.81%。 

4. 公司債償還方法及期限：本公司債各類券之發行期限分別為甲類五年期及

乙類七年期，本公司債各類券自發行日起，依發行年期均為到期乙次還本。

本公司債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計息基礎依實際

天數/該年度實際總日曆天數計算。每壹仟萬元債券付息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

於停止營業日之次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計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

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5. 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本公司債之償還資金將由自有資金、

銀行借款或資本市場籌資方式支應，並於各還本付息日前一營業日交付還

本付息代理機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備付到期本息。

為確保償債款項來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款項來源，除備

供提撥標的之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風險及必要

性。本公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6. 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償還短期借款及強化財務結構(詳本公

開說明書第 6 頁)。 

7. 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民國 108 年 5 月 31 日止，國內

公司債，共計新臺幣 25,400,000 仟元整。 

8. 公司債發行價格或最低價格：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 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民國 108 年 3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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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所定資本總額為新臺幣 42,000,000 仟元整，分為 4,200,000 仟股，每股

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整；實收資本總額為新臺幣 32,585,008,100 元整，分為

3,258,500,810 股。 

10. 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之餘額：新臺幣 76,380,723 仟元(截至

108 年 3 月 31 日之合併財報數)。  

11. 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不適用。 

12. 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債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為債權人之受託人，約定事項如受託契約所定。 

13. 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 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

承銷商。 

15. 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無。 

16. 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無。 

17. 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

況：無。 

18. 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 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 董事會之議事錄：第八屆第二次董事會(107 年 08 月 01 日)。 

21. 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22. 公司債之簽證機構及約定事項：本公司債採無實體發行。 

23.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 

(三) 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                

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可行性評估： 

本次發行係參酌資本市場接受度及公司未來營運狀況訂定，且本次發行普通公司

債之承銷方式係採承銷團全數包銷並以洽商銷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應可確保完

成本次資金募集，故本次募集資金計畫應屬可行。 

2.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必要性評估： 

目前國內公債利率處於歷史相對低檔，此時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可減少利率

變動風險，強化財務結構，有助於本公司資金調度穩定性，進而提升未來資金調

度彈性，降低景氣循環對本公司籌資及理財活動之衝擊。因此，若能取得成本較

低之資金，將有助於提升本公司市場競爭力。目前國內長、短期利率價差仍維持

在較低的水準，係為發行債券的良好時機，故本次發行公司債應屬必要。 

3. 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合理性評估： 

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係為固定利率，用於償還債務，可降低利率波動風險

、鎖定中長期資金成本、改善財務結構，故本次發行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4.  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 各種籌資工具籌資成本與有利不利因素比較表 

綜觀上市（櫃）公司主要資金調度來源，大致分為債權及股權之相關籌資工具，

前者有銀行借款、普通公司債及國內外轉換公司債等，後者如現金增資發行新

股及海外存託憑證。茲就各種資金調度來源比較分析有利及不利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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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1.銀行借款 1.資金調度運用彈性較大，到期有展延空

間。 

2.程序相對簡便，公司取得資金迅速。 

3.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4.利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高於股權相關的籌資工具  

 ，將使負債部位增加，利息費用會影 

 響公司獲利。 

2.融通期限通常較短。 

 

2.普通公司債 1.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公司債債權人不會對公司經營之掌控

帶來潛在威脅。 

3.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金。 

4.債息列為費用，有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高於股權相關的籌資工具

，將使負債部位增加，利息費用會影

響公司獲利。 

2.債券到期後，無法展延本金，公司即

面臨還債之資金壓力。 

3.轉換公司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利，一般票面利率較低

，資金成本亦較低。 

2.轉換公司債之轉換價格，一般皆較發行

轉換公司債時之普通股時價為高，相當

以較高價格溢價發行股票。 

3.可避免股權急劇稀釋。 

4.轉換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即由負債

變成資本，除可節省利息支出外，亦可

避免到期還本之龐大資金壓力。 

1.轉換後將稀釋每股盈餘及股權。 

2.未全數轉換前，性質仍為負債，公司

仍須支付利息，財務結構無法改善。 

3.轉換公司債若到期時無人轉換，或債

權人要求贖回時，本金無法展延，公

司將面臨較大資金壓力。 

4.如為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係屬外幣計

價工具，公司須定期進行評價損益，

將會造成當期損益的波動度增加。 

4.海外存託憑

證(GDR 或
ADR) 

1.提升發行公司國際知名度。 

2.發行價格一般趨近於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時點之普通股價格，可籌集較多資金

。 

3.募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可免增資新

股或老股釋出致國內籌碼膨脹太多，對

股價產生不利影響。 

4.可增加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構。 

1.公司國際知名度高低及其產業未來

展望將左右資金募集計劃成功與否。 

2.固定發行成本較高，為達成規模經濟

效益，募資額度不宜過低，缺乏彈性

。 

 

5.現金增資 1.降低負債比率，強化財務結構，減少利

息支出，提升競爭力，避免財務風險。 

2.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 10%～15%，員工

成為公司股東之一份子，可提高員工對

公司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3.無到期日，毋須面對還本之資金壓力。 

1.股本膨脹速度快，將直接稀釋每股獲

利。 

2.對股權較不集中的公司，其經營權易

受威脅。 

3.股利無節稅效果。 

 

(2) 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本公司此次以發行普

通公司債籌集資金，對每股盈餘並無重大影響。 

    綜合考量每股盈餘、資金成本、公司經營穩健與股權稀釋情形，採取發

行普通公司債係用以償還短期浮動利率借款，預計可調整長短期融資結

構，並鎖定中長期固定資金成本。此方式除可掌握長期資金來源，亦可

避免經由現金增資或可轉換公司債方式所導致的每股盈餘及股權遭到

稀釋的問題。基於目前市場利率尚處於歷史相對低點，本公司現行銀行

短期借款利率皆為浮動計價型融資工具，該類籌資方式將無法有效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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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利率走升的風險。由於本次係發行普通公司債，並無股本膨脹壓力，

對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之每股盈餘並無股權稀釋問題。 

   (四) 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並參考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指標公債暨同年期利率交

換合約，再依據投資人對未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 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 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

成後，預計可能增加之產銷量、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

獲利能力之變動情形、產品品質之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不

適用。 

2. 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3. 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 

 (1) 公司債務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截至 108 年 5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合計 償還計畫 

國內第四次無
擔保公司債 

   2,500,000  -       2,5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國內第六次無
擔保公司債 

3,200,000   -   -       3,2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一○五年度國
內第一次無擔
保公司債 

 -   -  5,200,000       5,2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一○六年度國
內第一次無擔
保公司債 

    4,500,000       4,5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一○六年度國
內第二次無擔
保公司債 

       2,000,000   2,0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一○六年度國
內第三次無擔
保公司債 

      1,500,000 1,500,000  3,0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一○七年度國
內第一次無擔
保公司債 

   1,500,000  3,500,000 5,000,000 

以自有資金、銀
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籌資方式
支應 

合計 3,200,000 2,500,000 9,700,000 3,000,000 3,500,000 3,500,000 25,400,000   

 (2) 債務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為降低利息成本並取得穩定之中長期資金，

本公司發行固定利率計價之公司債以償還短期借款、健全財務結構及鎖定中長期營運資

金成本應屬合理，符合長期穩健經營原則。目前長期利率處於低檔，於此時鎖定中長期

資金成本除可規避利率上揚風險，預期未來可節省利息支出效益將逐漸增加。其債務償

還計畫及預計產生效益之分析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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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仟元 

貸款機構 
利率

(%) 
契約期間 原貸款用途 

原貸款 

金額 

108 年度 108 年度 

108 年度(含)以

後利息節省合

計 

第二季 合計 合計 

償還金額 減少利息 償還金額 減少利息 

減少利息 

(註) 

中國信託 0.750% 2019/5/24-2019/6/25 營運週轉金 500,000 500,000   500,000   4,952  

三井住友 0.740% 2019/5/27-2019/6/25 營運週轉金 400,000 400,000   400,000   3,762  

澳盛銀行 0.800% 2019/5/24-2019/7/24 營運週轉金 400,000 400,000   400,000   4,961  

瑞穗銀行 0.760% 2019/5/27-2019/7/26 營運週轉金 900,000 900,000   900,000   9,364  

花旗銀行 0.800% 2019/5/24-2019/6/25 營運週轉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2,404  

三菱東京 0.710% 2019/5/27-2019/6/25 營運週轉金 800,000 800,000   800,000   12,279  

永豐銀行 0.730% 2019/5/24-2019/7/23 營運週轉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1,646  

合計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69,368  

註：詳下列利息節省假設/試算表 

 

利息節省假設/試算表 

 
                                                          
(3) 目前營運資金狀況：截至 108 年 3 月 31 日止，流動資產減去流動負債之餘額為新臺幣  

    -1,717,195 仟元 (合併報表經會計師核閱數)。 

(4)所需資金總額與預計運用情形: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08 年度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償還債務 

(短期借款) 
108 年第 2 季    5,000,000  _ 5,000,000 _ _ 

   

(5) 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請參見第 8～9 頁 

109Q4 110Q4 111Q4 112Q4 113Q4 114Q4

0.125% 0.125% 0.125% 0.125% 0.125% 0.125% 5年期 0.75%

110全年 111全年 112全年 113全年 114全年 115全年 7年期 0.81%

0.125% 0.250% 0.375% 0.500% 0.625% 0.750%

單位: 新台幣仟元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中國信託 0.750% 500,000 0.75% 0.75% 0.88% 1.00% 1.13% 1.25% 1.38% 1.50% 0.00 0.0 625.00 1,250.00 1,875.00 1,202.19 4,952

三井住友 0.740% 400,000 0.74% 0.74% 0.87% 0.99% 1.12% 1.24% 1.37% 1.49% (20.71) (40.0) 460.00 960.00 1,460.00 942.51 3,762

澳盛銀行 0.800% 400,000 0.80% 0.80% 0.93% 1.05% 1.18% 1.30% 1.43% 1.55% 103.56 200.0 700.0 1,200.0 1,700.0 1,057.9 4,961

瑞穗銀行 0.760% 900,000 0.76% 0.76% 0.89% 1.01% 1.14% 1.26% 1.39% 1.51% 46.60 90.0 1,215.0 2,340.0 3,465.0 2,207.2 9,364

花旗銀行 0.800% 1,000,000 0.80% 0.80% 0.93% 1.05% 1.18% 1.30% 1.43% 1.55% 258.90 500.0 1,750.0 3,000.0 4,250.0 2,644.8 12,404

三菱東京 0.710% 800,000 0.71% 0.71% 0.84% 0.96% 1.09% 1.21% 1.34% 1.46% (414.25) (800.0) 200.0 1,200.0 2,200.0 3,200.0 4,200.0 2,493.2 12,279

永豐銀行 0.730% 1,000,000 0.80% 0.80% 0.93% 1.05% 1.18% 1.30% 1.43% 1.55% (51.78) (100.0) 1,150.0 2,400.0 3,650.0 4,900.0 6,150.0 3,547.9 21,646

利率調整時點

利率+/-假設 本次發行

公司債利率( E )利率調整反應年度

利率+/-假設  ( A )

相對於107年之利率調整累積增減幅

108年度

(含)以後

利息節省

合計

貸款機構

108借款

利率

(%)

( B )

利息節省［（D）－（Ｅ）］＊C利率預估 (Ａ＋Ｂ）＝（D）
原貸款金

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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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年度(108 年)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月份

項目

期初現金餘額  (1) 1,297 1,340 1,102 3,006 5,021 2,355 1,620 2,162 1,422 1,476 1,430 2,901 1,297

加：非融資性收入(2)

    營業收入收現 5,804 5,246 5,371 5,317 5,477 4,915 5,090 4,957 5,609 5,062 5,614 5,804 64,267

    業外收入收現/現金股利 100 2,016 2,116

合計 5,804 5,246 5,371 5,317 5,477 4,915 5,190 6,973 5,609 5,062 5,614 5,804 66,383

減：非融資性支出(3)

    營業支出付現 3,593 3,114 3,236 3,168 3,954 3,000 3,000 3,200 3,315 3,500 3,500 3,500 40,080

    購料付現 (658) 12 (381) (248) 16 (160) 64 (48) 237 (199) 201 69 (1,095)

    利息支出 68 6 5 58 51 36 3 7 31 7 6 88 366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款 519 302 221 324 514 441 500 437 411 400 436 457 4,962

    支付現金股利 12,219 12,219

    支付獎金及稅等付現(含頻率使用費及普及費) 889 387 2,608 834 1,080 861 215 6,872

合計 4,411 3,434 3,468 3,302 7,143 4,151 4,647 15,815 4,854 3,708 4,143 4,329 63,404

要求最低現金餘額(4)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所需資金總額(5)=(3)+(4) 5,812 4,834 4,868 4,702 8,543 5,551 6,048 17,215 6,255 5,108 5,543 5,729 64,808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金餘額(短絀) (6)=(1)+(2)-(5) 1,289 1,752 1,605 3,621 1,955 1,719 762 (8,080) 776 1,430 1,501 2,976 2,871

融資淨額  (7)▲ (1,350) (2,050) (1,000) (1,500) 8,100 (700) (1,400) (2,900) (2,800)

借款 (1,350) (2,050) (1,000) (6,500) 8,100 (700) (1,400) 300 (4,600)

發行公司債 5,000 5,000

償還公司債 (3,200) (3,200)

期末現金餘額  (8)=(1)+(2)-(3)+(7) 1,339 1,102 3,005 5,021 2,355 1,619 2,162 1,420 1,476 1,430 2,901 1,476 1,476

(註1) 遠傳個體基礎，非合併基礎。

(註3) 以上現金預測數字係本公司根據目前所獲得資訊，在目前環境下進行各項假設作成，惟電信產業週期環境變化大，本公司無法保證未來產業趨勢以及同業之間的競合，以致此實際數字與本預測數恐有相當之

差異。

11月份 合計

(註2) 有關營業收入、營業性支出、購置不動產、廠房、設備、股利支出及稅額支出，係以108年1〜5月自結實際數與6～12月估列數為基礎。

12月份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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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月份

項目

期初現金餘額  (1) 1,476 2,691 3,451 4,950 7,086 7,738 1,397 1,243 1,388 1,369 1,412 1,449 1,476

加：非融資性收入(2)

    營業收入收現 5,804 5,246 5,371 5,317 5,477 4,915 5,090 4,957 5,609 5,062 5,614 5,804 64,266

    業外收入收現/現金股利 100 2,016 2,116

合計 5,804 5,246 5,371 5,317 5,477 4,915 5,190 6,973 5,609 5,062 5,614 5,804 66,382

減：非融資性支出(3)

    營業支出付現 4,093 4,168 3,640 3,048 3,211 3,403 3,085 4,015 4,088 4,111 4,219 4,280 45,361

    購料付現 (658) 12 (381) (248) 16 (160) 64 (48) 237 (199) 201 69 (1,095)

    利息支出 65 4 4 57 52 72 1 7 31 7 7 37 344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款 519 302 221 324 514 441 500 437 411 400 350 451 4,870

    支付現金股利 12,219 12,219

    支付獎金及稅等付現(含頻率使用費及普及費) 570 387 1,031 1,194 861 215 4,258

合計 4,589 4,486 3,871 3,181 4,824 3,756 4,844 16,630 5,628 4,319 4,777 5,052 65,957

要求最低現金餘額(4)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所需資金總額(5)=(3)+(4) 5,989 5,886 5,271 4,581 6,224 5,156 6,244 18,030 7,028 5,719 6,177 6,452 67,357

融資前可供支用現金餘額(短絀) (6)=(1)+(2)-(5) 1,291 2,051 3,551 5,686 6,339 7,497 343 (9,814) (31) 712 848 801 501

融資淨額  (7)▲ (7,500) (500) 9,800 (700) (800) (800) (500)

借款 (5,000) 9,800 (700) (800) (800) 2,500

發行公司債

償還公司債 (2,500) (2,500)

期末現金餘額  (8)=(1)+(2)-(3)+(7) 2,691 3,451 4,951 7,086 7,739 1,397 1,243 1,386 1,369 1,412 1,448 1,401 1,401

(註1) 遠傳個體基礎，非合併基礎。

(註2) 有關營業收入、營業性支出、購置不動產、廠房、設備、股利支出及稅額支出，係以108年實際數及估計數作為109年預列基礎。

(註3) 以上現金預測數字係本公司根據目前所獲得資訊，在目前環境下進行各項假設作成，惟電信產業週期環境變化大，本公司無法保證未來產業趨勢以及同業之間的競合，以致此實際數字與本預測數恐有相當之

差異。

(註4) 109年度現金股利金額係假設維持與108年現金股利相同水準來編製，惟目前尚處108年第2季，離年度結算尚有一段時間，故109年實際發放金額恐有相當差異。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合計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未來一年度(109 年)各月份之現金收支預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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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申報年度及預計未來一年度應收帳款收款與應付帳款付款政策、資本支出計畫、財務

槓桿及負債比率，說明償債或充實營運資金之原因： 

 

A. 應收帳款政策及應付帳款政策：  

年度 收款政策 付款政策 

107 平均約30～50天 月結30～45天 

108-109(預估) 平均約30～50天 月結30～45天 

            

本公司對商品銷售之平均授信期間為30～45天，電信服務之平均授信期間為30～60

天。對於帳齡超過120天之應收帳款，依據歷史經驗歸類為無法回收，故本公司對帳

齡超過120天期的應收認列100%備抵。應付帳款依據本公司與各家廠商簽訂之付款

條件為基準，平均而言付款天期約落在30～45天。 

 

B. 資本支出計畫：108年預計資本支出及其他無形資產支出估計為新臺幣4,962,000仟

元，109年預計資本支出新臺幣4,870,000仟元(註)。簡示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資金

來源 

108 年 1-4 月 108 年 5-12 月 108 年度合計 109 年合計 
用途 

(實際數)  (預估數)  (預估數) (預估數) 

不動產、廠

房、設備及其

他無形資產 

自有

資金 
1,880,000 3,082,000 4,962,000 4,870,000 

行動寬

頻網路

相關設

備及其

他投資

項目 

    本公司資本支出主要係以公司自有資金用於行動寬頻網路之建設及維護。本公司為增   

加行動網路之覆蓋率並提升速度，將持續投入資金用於提升設備。 

(註)1資本支出金額係為預估值，實際支出金額因應產業及市況而有所調整。 

 

C. 財務槓桿度及負債比率： 

遠傳(個體)報表 107 年 
108 年 

(預估)  

109 年 

(預估)  

財務槓桿度 

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1.04 1.04 1.04 

負債比率 

(總負債/總資產) 
43.3% 41.1% 41.1% 

  

基於財務槓桿度係衡量公司舉債經營之財務風險指標，評估利息費用之變動對營業利

益之影響程度，若公司未舉債經營，則其財務槓桿度為1，數值愈大財務風險愈高，

若該指數若為正數，則表示舉債經營仍屬有利情況，故根據上表本公司之財務槓桿比

率為1.04，顯示舉債經營係屬有利情況，而本次透過發行一○八年度國內第一次無擔

保普通公司債，係運用於償還短期借款，可鎖住長期資金成本，降低未來利率波動風

險，對本公司長期穩健經營應有正面助益。 

就負債比率而言，本次發行之公司債計畫運用於償還短期借款，因均屬於負債性質，

故對於108年度負債比率將無顯著重大影響。本次募資係著眼於可有效調整長、短期

負債結構，降低短期銀行借款佔總負債之比重，並具有提升流動比率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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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償債原因： 

本次公司債發行主要考量為取得穩定及成本較低之中長期資金，且為健全財務結構及

鎖定中長期營運資金成本，本公司發行固定利率計價之公司債用以償還部份短期借款

應屬合理，且符合長期穩健經營原則。目前長期利率處於歷史低檔區間，於此時點鎖

定中長期資金成本除可規避短期利率波動風險，亦預期本計畫未來可節省的利息支出

及效益將逐漸增加。 

 

(7)增資計畫如用於償債者，應說明原借款用途及其效益達成之情形：  

不適用。  

(1)  現金收支預測表中，未來如有重大資本支出及長期股權投資合計之金額達本

次募資金額百分之六十者，應敘明其必要性、預計資金來源及效益：不適用。 

4、 如為購買營建用地或支付營建工程款者︰不適用。  

5、 如為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不適用。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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